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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上列不動產、房屋及設備截至民國111年及民國110年7月31日止投保金額各
為6,448,521仟元及6,380,466仟元，且未提供為債務之擔保，111學年度
20,991,181係為房屋及建築重複入帳調整。

5. 無形資產

111學年度

項  目 期初餘額 本期增加 本期減少

重分類(註)
期末餘額增  加 減  少

成本
專利權 $175,500 $21,000 $- $- $- $196,500
電腦軟體 123,209,349 7,729,500 - 2,860,500 - 133,799,349
其他無形資產 250,400 5,000 - - - 255,400

$123,635,249 $7,755,500 $- $2,860,500 $- $134,251,249

累計攤銷
專利權 $70,200 $35,800 $- $- $- $106,000
電腦軟體 65,585,061 21,378,970 - - -  86,964,031
其他無形資產 99,744 44,076 - - -  143,820

$65,755,005 $21,458,846 $- $- $- $87,213,851

110學年度

項  目 期初餘額 本期增加 本期減少

重分類(註)
期末餘額增  加 減  少

成本
專利權 $175,500 $- $- $- $- $175,500
電腦軟體 88,885,079 13,689,220 - 20,635,050 - 123,209,349
其他無形資產 244,400 6,000 - - - 250,400

$89,304,979 $13,695,220 $- $20,635,050 $- $123,635,249

累計攤銷
專利權 $35,100 $35,100 $- $- $- $70,200
電腦軟體 46,404,143 19,180,918 - - - 65,585,061
其他無形資產 45,884 53,860 - - - 99,744

$46,485,127 $19,269,878 $- $- $- $65,755,005

(1) 111學年度及110學年度自不動產、房屋及設備重分類金額分別為2,860,500元及
20,635,050元，以上金額均由購建中營運資產重分類。

(2) 無形資産成本與累計攤銷科目沖銷，如有殘值，轉列「財產交易短絀」。

6. 應付費用

112.7.31 111.7.31
應付薪資、年終獎金及獎勵金 $126,678,663 $218,042,071
應付勞健保費 12,290,379 12,071,945
應付退撫金 4,582,184 4,436,576
應付營業稅 153,257 140,620
應付印花稅 425,490 451,399
應付其他 170,096,179 297,600,689
合  計 $314,226,152 $532,74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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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重大承諾及或有事項

1. 經教育部民國99年10月22日台高(四)字第0990179505號函同意，關係人－輔仁
大學為興建本院與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台灣地區主教團簽訂共有不動產分割契
約，約定學校以所有土地6筆與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台灣地區主教團所有土地9筆
先形成共有再分割,並應支付主教團新台幣1億2,400萬元土地價差，且該金額1
億元已支付，其餘交易延至以後學年度進行。又為避免形成共有分割時被稅捐
機關從嚴實質認定為移轉，而課徵鉅額土地增值稅，故輔仁大學與主教團於總
協議書及共有物分割協議書中，均已依土地稅法施行細則第60條規定，載明若
共有土地分割時須就等值部分課徵土地增值稅，則雙方皆各得解除契約，並塗
銷相關土地登記以恢復原狀。目前輔仁大學於110年6月17日109學年度第二次
校務會議及110年7月8日第20屆第4次董事會議決議，將輔仁大學與主教團土地
處分方式變更成為「設定地上權」，並經教育部民國110年11月12日台高(三)字
第1100123943號函同意，原已支付1億元土地價差則作為地上使用權費，然因原
支付之土地款為免稅，改為支付地上使用權費時依稅法規定需繳納營業稅5%，
關係人-輔仁大學已於111年12月20日補付主教團500萬元，故共計支付地上使
用權費1億500萬元，該地上使用權費依50年分攤，每年分攤210萬，故111學年
度分攤210萬元，111學年度底將210萬元再轉預付款，期末遞延資產餘額為1億
80萬元。

2.本院與委外廠商所簽訂之停車場及太平間委外經營契約係由關係人－輔仁大學
代表與廠商簽訂相關契約，惟後續之相關權利義務係由本院承擔。

九、期後事項

無此事項。

十、其他

依本院組織規程第12條規定，每年度應提撥盈餘 10%作為關係人-輔仁大學校務
發展推動及人才培育之用，111學年度已提撥110學年度盈餘10%至關係人-輔仁
大學(111,562,504*10%=11,156,250元)，另有投資匯回43,652,125元。


































